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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

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以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

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人

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烽火通

信”）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2024 年 5 月 24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详情请见 2024 年 4 月 27 日、5 月 2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烽火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3）。

2、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曾军、马

建成、肖希、胡泊、蓝海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一致同

意该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http://www.sse.com.cn


议通过，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的关联方、额度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方

与本公

司关系

关联交易

内容

2024 年

度原预计

金额

本次增

加预计

金额

本次调整

后 2024
年度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调整 
原因

中国信息

通信科技

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间

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务 500-1,500 8,000 500-9,500 0.0161-0.3052
业务需

求增加

所致

注：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3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为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科技”），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科”）系国务院国资委出资

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其通过烽火科技间接持有烽火通信 494,097,741 股股份（占

烽火通信总股本 41.7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国信科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2、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鲁国庆

经营期限 2018年08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

公司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6号烽火科技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L0GG411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1营范围
通信设备、电子信息、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电子商

务、信息安全、广播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缆、光电子、电子元器

注：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作出的《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关于划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等中央企业部分国有资本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资[2019]37 号)，已将国务院国资委持有的中国信科 10%的股权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截止

本公告日，中国信科尚未完成本次股权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



件、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其他电子设备、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

发、研制、销售、技术服务、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

外）；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的工程（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设

计、施工；投资管理与咨询；房产租赁、物业管理与咨询；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90.00%）

通讯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6号烽火科技园

（2）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国信科是中国光通信的发源地、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移动通信国际标准的主

要提出者之一，是国际知名的信息通信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中国信科

由 6 家上市公司和多家非上市公司组成，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

海外 30 多个国家，业务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中国信科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284.61 亿元，净资产 605.63

亿元，营业收入 540.84 亿元，净利润 18.40 亿元； 2024 年第三季度（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305.44 亿元，净资产 616.71 亿元，营业收入 352.79 亿元，

净利润 10.74 亿元。

3、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

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增加与关联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主要系向关联方

提供技术开发服务的业务增加。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

结合市场情况价格确定；有国家定价的，严格执行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

依照国际和国内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增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

及生产运营的正常所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

上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基于经营业务需要，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未来

将根据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开展相关业务往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 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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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

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490 号），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08,835 万元。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为公司该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

机构，负责公司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工作及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2024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根据发行需要，公司于近日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签订了《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之保荐暨承销协议》（以下简称“《保荐协议》”），聘请广发证券担任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负责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后

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

会计年度，持续督导期间自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计算。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

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

国金证券未完成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工作

将由广发证券自《保荐协议》签署之日起承接，国金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

导责任。广发证券委派陆靖先生、金坤明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负责公司具体的

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对国金证券及其项目团队在公司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陆靖，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CPA），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2016

年加入广发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负责或主要参与了精测电子 IPO、创智

和宇 IPO、中一科技 IPO、威高骨科 IPO，迪森股份并购，精测电子可转债等项

目的工作，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金坤明，保荐代表人，管理学硕士，2014 年加入广发证券，曾负责或主要

参与的项目包括广州酒家、百合股份 IPO 项目，以及燕塘乳业定向增发、好莱

客公开发行可转债、海南瑞泽重大资产重组等上市公司再融资或并购项目，具有

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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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

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发

送至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十一人，实际参加董事十一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因业务需要，增加与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8）。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曾军、马建成、肖希、胡泊、蓝海按规定予以了回

避。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